关于遴选青年骨干教师出国（境）研修的通知
全校各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 《河南大学师资队伍建设“攀登计划”》，加快推进我校教师队伍国际化进程，拓展教师国际学术视野，提升教师队伍学术水平，经学校研究，拟选派30名青年骨干教师出国（境）研修，相关要求如下：
一、应具备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质，学术态度严谨，具有团队合作精神，具有学成回校为学校建设服务的事业心和责任感，须达到合作与交流高校（科研机构）的有关要求，符合学校出国（境）留学的相关规定。

二、在学科建设中表现出色，教学科研工作成绩优异，学术思想活跃，有较强创新能力和较大发展潜力，具有了解和把握所在学科前沿的能力。

三、派出前须取得计划研修单位正式邀请函，研修时间为12个月，所需费用由学校专项经费支付，具体标准参照国家公派出国留学有关标准执行。

四、申报条件：
1.年龄在35岁以下（1977年1月1日以后出生）；

2.已取得博士学位；

3.主持完成或在研国家级项目1项以上；

4. 曾出国（境）留学一年及以上者不参加该项目。
五、出国（境）手续办理及国内外管理根据我校相关文件规定执行。
各单位请于7月5日前，将本单位申报人员申请表（见附件）送至人事处职称科（新办公楼504房间）。

联系人：杨一平

联系电话：8627（内线）  2196969（外线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人事处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2年6月28日
附件

河南大学青年骨干教师出国（境）研修申请表

	姓名
	
	性别
	
	出生年月
	
	职称/职务
	

	毕业时间
	
	毕业院校
	
	所学专业
	

	拟往国家/地区
	　
	研修单位
	

	外语水平
	
	是否参加

脱产外语培训
	

	以往出国(境)情况
	

	主持国家级项目情况
	　

	单位意见
	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：          （公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学校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
